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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我國近年來因應政經情勢採行各項租稅減免措施，國內經濟

復受全球景氣影響，國內經濟成長動能偏弱，歲入相對難以

樂觀成長。然為求財政穩健，財政部刻正積極研擬「財政健

全方案」，控管債務，不讓債限破表；檢討法律義務支出及

非法律義務支出，減少政府不經濟支出；運用各種財政措施，

透過國家資產活化、民間資金導入、提升公股事業經營績效

等方式，有效整合全國可用財力，俾提升資源運用效益，減

輕政府財務負擔壓力。 

二、98年全球金融海嘯過後，政府業致力控制歲出規模，近年來

總預算之籌編均採強力撙節措施因應，並就多項支出以負成

長方式檢討編列。為配合政府當前施政重點需要，均要求各

機關對現有資源作調整配置，並就所獲概算額度（不含人事

費及依法律義務支出）檢討調減至少 10%舊有經費，用以安排

總統政見等新興施政所需。 

三、為強化公共債務管理，102年7月10日修正公布公共債務法，

於103年1月1日施行，業增訂第12條相關規定，各級政府得審

視歲入執行狀況，增加年度還本數，並列入當年度決算辦理，

俾提高債務管理之彈性。另增訂第6條相關規定，建置中央政

府債務預警機制，以及增訂第5條相關規定，對於自償性債務

需經公共債務管理委員會審議，健全政府債務管理體制，俾

有助於維護財政紀律。各項潛在債務已充分揭露，並進行年

金制度改革，以維國家財政穩健，為完整呈現我國政府整體

債務全貌，並藉強化全民監督機制，增進政府財務運作效能。

另為因應我國人口快速高齡化，解決年金制度面臨財源不足

及世代不均等問題，本院於101年10月成立年金制度改革小

組。就保費費率、給付條件、退休年齡、所得替代率、各基

金運用效率、政府財務責任，以及社會保險與福利津貼重複

給付等不合理現象積極檢討，並在兼顧經濟效率、社會公平、

財政及經濟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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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義務對等及世代衡平原則下，研議可行方案，於102年4

月25日將修正法案送請立法院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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